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一八八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八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八時三十分 

地點：本局六樓東北區會議室 

主席：沈局長世宏                      記錄：孫美良 

出席：洪正中  黃宏維  林雪娥  劉火山  王大鈞  黃天池  張金龍  蔡崇助 

   楊素娥  謝世傑  吳炳華  趙功亮  于建國  吳芳山  陳惠珍  傅良枝 

   林文楨  朱九龍  詹炯淵  岳本雄  郭 勇  蔡聰敏  廖 清  吳滿玲 

   盧啟文  杜同順  謝杰士  方聰明  雷朝順  游世明  林昭哲  鄭盛聰 

   鄭金寶  許良筆  詹士勳  莊定國  陳秀明  吳錦振  吳賜麟  劉誌卿 

   蔡清村  姜海坤  梁宏郎   

列席：張勝傑  葉枝清  吳月蓉 

一、獻獎：行政院環保署辦理八十八年度全國執行機關辦理資源回收績效考評本局榮獲 

                第一組第二名，獻獎牌乙面；另獲獎金四十萬元。 

二、報告本局第一八七次局務會議紀錄暨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１紀錄修正確定，修正之點： 

 （１）三、報告事項（八）主席裁示：「抽籤結果由北投焚化廠第三組組長李魯祥辦理財產申 

    報」，修正為「抽籤結果由北投焚化廠第三組組長李魯祥接受實質審查」。 

 （２）六、指示事項（一）「．．．走向「零掩埋、全回收、充分利用、邁向永續都市」將是 

    我們二Ο二Ο年努力的政策目標與願景．．．」，修正為「．．．走向「零掩埋、全回 

    收、充分再利用、邁向永續都市」將是我們二Ο二Ο年努力的政策目標與願景．．」。 



２有關公共工程完工接收附近溝渠之相關作業規範及建立互動機制暨本局與養工處間溝渠業務 

 之權責分工、溝渠隊運作機制及組織調整事宜，請第三科儘速研擬完成於下次局務會議提出 

 書面報告。 

三、報告事項 

 （１）第三科報告：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一、二隊八十九年二月份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 

    ，提請 公鑒。 

 （２）溝渠一隊報告：有關黃副局長所提溝泥車載至掩埋場之溝泥成分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為水乙案，提請 公鑒。 

 （３）溝渠二隊報告：如何提高溝泥車含泥量乙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請第三科針對各類清溝車輛特性，研究訂定標準作業程序；溝渠隊建立督勤制度，確實查 

  核作成紀錄；第六科落實稽查制度，使清溝業務從執勤、督勤至稽查建立完整體系。 

 ２本府組織再造小組第六次會議中，有關「本市雨水下水道清理作業」本局與工務局之職權 

  區分案，請第三科於二週內依決議研擬溝渠隊併養工處之計畫專案簽報 市長並簽會研考 

  會。 

 ３有關動物屍體是否宜運至焚化廠以焚化處理之相關問題，請第四、五科研擬至北投焚化廠 

  焚化之試辦計畫，於下次局務會議提出書面報告。 

 ４請第三、四科研究將清溝之污泥運至北投焚化廠焚化處之可行性並提出小量試燒計畫，於 

  下次局務會議提出書面報告。 

 （４）第三科報告：本局八十九年一月份各區清潔隊及衛生稽查大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 

    統計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請洪副局長主持，邀集相關單位對於研考會評鑑去年下半年本局推動「台北市全面清除違 

  規小廣告運動」之評判、建議、獎懲等相關事項召會檢討。 

 ２有關市長指示研擬清除違規小廣告再出發計畫，並將經驗傳承協助工務局、交通局、警察局 

  擴大取締效果，請第三科規劃辦理。 

 ３請第三科調整違規小廣告之裁罰原則，如仲介業、馬桶清理業等屬商業行為者以停話為主， 

  以發揮遏阻效果；一般市民之吉屋出租等屬個人行為者以罰款為主的方式處理。在執行上， 

  前因個人行為違規被停話者辦理結束停話，並即刻開始實施。 

 （５）第三科報告：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告，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目前廢車拖吊速度仍不夠快，請第三科檢討合約之要求是否調整之可行性。 

 ２環保署目前正進行各地方環保機關廢車拖吊作業之成果評比，如其安排於月底至本市觀摩 

  ，請第三科及直屬隊妥為準備；有關電腦系統部份，如首頁訊息未交代廢車拖吊停車場場 

  址、道引系統不夠清楚．．等，請第三科與承商聯繫，在示範觀摩前檢討整理完成。 

 （６）第五科報告：八十八年十二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准予備查，配合七月一日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隨袋徵收，資源回收量將增加，請第五科 

  在一個月內研擬完成回收量成長率與人員調整及機具調度之相關具體配套措施以為因應。 

 ２請第五科研究收集民間資源回收量之數據，以呈現本市真正資源回收量。 

 （７）第六科報告；市容查報案件八十八年十一、十二暨八十九年一月份稽查複查情形，提 

    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８）秘書室報告：有關本局八十九年二月至八十九年十二月擬舉辦之大型活動項目乙案， 

    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四、臨時報告事項 

  垃圾衛生掩埋場林場長報告：參觀高雄市彈簧床回收情形報告（略）。 

主席裁示： 

  大型廢棄物如何透過作業程序處理，牽涉焚化廠破碎、掩埋場減少壽命以及如何收運方式等 

  ，必須通盤考量整體規劃，請黃副局長成立規劃小組研議，並於九十年度編列預算辦理。 

五、臨時動議 

 （１）秘書室盧技正報告：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安排各單位主管上網就網頁資料向局長簡報 

    ，開會通知單會後隨即發送。 

主席裁示： 

  請各單位主管重視網站之建置、更新、充實及應用，共同努力推動「網路新都」的目標。 

 （２）政風室于主任報告：農曆春節期間，感謝局長及二位副局長率先執行不接受邀宴及餽 

    贈政策，局長拒受四件、洪副局長拒受二件、黃副局長拒受一件，請各單位主管亦能 

    起而效行，使政風更加廉能，共同努力達成本府「廉能年」的目標。 

主席裁示： 

  本府將今年訂為「廉能年」，期同仁共同努力達成目標。 

 （３）溝渠一隊詹隊長報告；目前考試院銓敘部正研商機關職務列等調整事宜，建議爭取清 



    潔隊長職務列等調整為八至九職等。 

 人事室吳主任補充報告本局及本府作業情形（略）。 

主席裁示； 

  有關本府職務列等調整案，市長非常重視，更親赴考試院溝通並表達本府同仁關切之意， 

  爭取同仁最大的權益。 

六、指示事項 

 １農曆春節執行國家清潔週勤務期間，垃圾量略有成長，垃圾量略有成長，各區隊同仁工作 

  認真負責順利達成任務，請轉達本人慰勉之意。 

 ２為落實職務輪調制度，本次職務異動人員在區隊部份士林區隊長調直屬隊、直屬隊方隊長 

  調大安區隊、大安區隊莊隊長調內湖區隊、內湖區隊蔡隊長調士林區隊；科室主管部份總 

  務室吳主任調任第六科科長、第六科謝科長調第三科科長、第三科程科長調任秘書負責資 

  訊小組業務、吳法制專員調任總務室主任、蔡秘書榮永調任法制專員，相關交接事宜請人 

  事室依規定辦理。 

 ３本年度本局追加預算案經市議會審議結果，除了「委外辦理垃圾打包工作」及「寵物衛生 

  設施工程」二項未能通過外，其他各案均順利通過，其中有關垃圾打包工作請四科繼續規 

  劃編列預算；另一月二十八日通過「臺北市新闢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地方自治條例」及「 

  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二項法案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處理 

  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請各相關單位積極執行。 

 ４新的一年已開始，本人希望聽取各單位對於未來一年的工作重點及展望，請主任秘書及蔡 

  秘書安排簡報事宜。 

 ５元宵燈會將屆，請第三科及中正區隊規劃清潔維護方案，請洪副局長主持，邀集各大型活動 

  之主辦單位及參與人員開會宣導並要求維護環境清潔、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相關配合事宜， 



  期使元宵燈會既熱鬧又乾淨。 

 ６為增加掩埋場使用年限，諸如杜絕外縣市垃圾進場、減少大型垃圾進場．．等，請黃副局長 

  召集相關單位研擬具體方案。 

 ７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隨袋徵收專案小組請洪副局長擔任召集人、楊科長素娥擔任執行秘書 

  、吳專員文園擔任副執行秘書，請各單位積極配合參與推動；另將成立專案小組推動第三垃 

  圾衛生掩埋場相關事宜。 

 ８請各單位主管轉達同仁嚴守「中午不喝酒」之規定。 

散會：十時三十五分。 

 


